
1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會展活動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民國 104 年 12月 29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10月 25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09月 02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09月 23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 年 03月 1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03月 18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03月 18日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04月 21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05月 10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年 06月 21日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4年 12 月 2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5  年  1月  12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5 年 1月 19 日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 

為使本系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確工作態度，並提升學生專業技能及

就業能力，以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特訂定「宏國學校財團法

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會展活動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實施對象 

本要點所稱學生，包含本系日間部及外籍專班之學生。 

三、實習合約簽訂 

本系辦理學生校外實習應與實習單位簽訂實習合約，明訂實習目標、實習

期間、實習內容、實習薪資或獎助學金或津貼、保險、實習時數及休假方

式，並確實依實習合約執行。 

四、實習內容安排 

    本系應根據學生學習狀況及實習職務內容，於學生實習前擬定個別實習計

畫，為學生安排各階段實習主題，並加強企業之教育訓練與業界導師之輔

導，以縮短學用落差。 

五、辦理實習相關事宜 

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本系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應組成學生實習委員會負責推動校外實習業務，安排實習輔導教師，

實地瞭解與評估，並至教育部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詢後，依查詢結果

填寫「校外實習合作單位基本資料及評估表」，送本系實習委員會議

審查通過後，始可辦理校外實習，於學生實習報到前，與實習單位完

成實習合約之簽立，並將合約書影本及實習名冊，送交研究發展處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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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二)本系須辦理學生實習行前說明會，針對實習規定及相關安全等事項、

勞動權益、性騷擾防治、職場霸凌預防、職場倫理等事項詳細說明，

俾讓學生瞭解遵循。並應對實習學生說明實習報告內容規定及學生實

習成績評定標準。 

(三)確定實習名單後，於學生報到前，本系應與實習廠商完成合約之簽立。

簽訂合約後，應將合約書影本及實習名冊，送交研究發展處備查。 

(四)為確保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人身安全保障，實習前為實習學生投保「大

專院校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險」，相關經費預算得由本系學年度預

算或教育部補助款中支出。 

(五)每學期本系實習輔導教師應前往各實習單位訪視學生至少2次，海外地

區實習輔導教師可運用網際網路、電話等訪視方式，實際瞭解學生實

習過程及所遭遇之問題，並與實習單位共同檢討、輔導及協助學生解

決各項問題，實習輔導教師訪視後，填寫校外實習訪談紀錄，由本系

辦公室存查。 

(六)實習學生應繳交實習心得報告送請實習輔導教師評閱，以作為成績考

評之依據後，由本系辦公室存查。 

(七)本系於學生實習結束前，應針對學生與實習廠商辦理實習滿意度調

查，並進行分析與運用，以作為未來改進實習課程之參考。 

(八)本系於學生實習結束後，應完成該年度實習績效自評報告書，經系、

院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後，連同自評報告電子檔送交研究發展處，提

學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 

六、外籍專班相關規定 

(一) 本系得視各專班專業性質及職能培育需求，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安排學

生至合作企業實習，並於實習期滿，經本校及實習機構共同評核成績合

格者，採計為學分數；校外實習總學分數及每學分之上限時數，均依本

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教育部所訂規範辦理。 

(二) 專班學生在學期間，若參與具勞雇對價關係之校外實習課程，應依規定

辦理申請工作許可後，於工作許可有效期間方可參與。 

(三) 針對新南向國際生產學合作專班，若學生工讀及實習廠商均為同一企

業，其每週合計時數不得超過 40小時，且學校需要求企業給付學生之

實習津貼及工讀薪資應分類入帳，不得逕以一筆薪資總數名義匯入學生

帳戶。 

(四) 其他未盡事宜，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悉依教育部「新南向產學合作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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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專班規範」辦理，其他非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之外籍或僑生專班，

依各專班相關規定或規範辦理。 

七、實習生離退或轉換實習機構輔導機制 

(一)實習學生若因不適應或不適任，應由實習輔導教師辦理輔導(附件

六)，並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協助轉換到新的實習單位。 

(二)學生若因故未能完成列為畢業條件之校外實習課程時，本系應安排學

生修習其他替代課程。 

(三)學期中實習期間轉換單位以乙次為原則，經輔導並經系學生實習委員

會確定新的實習單位後，應將「實習單位異動表」送研究發展處備查。 

八、職場性騷擾、霸凌等處理 

實習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如遭遇職場性騷擾、霸凌等情事，本系應主動

積極介入、回報、協助並輔導實習學生，同時善盡保護當事人之義務。後

續處理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辦理。 

九、學生與實習機構發生糾紛或爭議時，應儘速指派實習輔導老師進行調解，

與實習機構主管雙方共同協商處理，處理方式依本校「校外實習爭議事件

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十、為避免學生發生實習職災，確保實習學生安全，實習職災預防、通報及處

理機制應依本校「校外實習職災預防、通報及處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實習相關表件 

本要點上述所提相關表格及範本，本系得依實際需求自行修訂，經本系

學生實習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合約書修訂需提系、院、校三級學生實習

委員審議通過。 

十二、學生實習特殊情形處理 

  學生因身心障礙、傷病或其他特殊情形需求，致無法進行校外實習，得

檢附佐證提出申請，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改以校內實習、修

習課程或其他方式辦理。 

十三、未盡事宜處理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校實習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